
新北市立林口國民中學校務會議提案單      113年 8月 29日 

 提案人：學務處 

案    名 

（主  旨） 
修正新北市立林口國中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 

提案事由 

（說  明） 

1. 依據教育部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。 

2. 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3 年 4 月 22 日新北教安

字第 1130737627號函。 

3. 學校成立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(簡稱防制委員

會)，負責校園霸凌防制計畫之研擬及推動、校園

霸凌事件之調和、調查、審議、輔導及其他相關事

項。學校師對生霸凌事件由學校校園事件處理會議

負責。 

辦    法 

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校網並宣導周知。 

 

備    註  

決    議 照案通過，公告校網並宣導周知 

 


